新建字〔2025〕29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杨庆峰
办理结果：B

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
第344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穆俊林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新乡市前进路修建拓宽的建议”的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经查询新乡市市政道路路网规划，前进路（和平大道-新飞大道）红线宽度30米，道路断面为5米人行道+2.5绿化隔离带+15米机非混行道+2.5绿化隔离带+5米人行道。现状前进路西段两边是摊贩区，道路窄，高峰期通行不畅。我局计划将前进路（和平大道-新飞大道）城市的道路工程列入“十五五”城建计划，前期与辖区政府沟通，摸底统计拆迁工作，为项目实施打好基础，同时积极协调市财政局落实建设资金，待辖区完成征拆工作、建设资金落实后，立即启动项目建设。

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（印  章）    

  2025年7月1日  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市住建局  3696558

联 系 人：冯晓蕾

邮政编码：453000

抄    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办（1份）。



